
 

 

 

苏州科技大学校友总会文件 

苏科大友〔2020〕2 号 

 

关于印发《“苏州科技大学校友之家”授牌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 

各地方校友会： 

    经总会研究决定，现将《“苏州科技大学校友之家”授牌使用管理

办法》印发给你们，在实施过程中若有新的情况与建议，请及时与校友

总会秘书处联系，电话：0512—69379141 

附件：《“苏州科技大学校友之家”授牌使用管理办法》 

              

 

 

苏州科技大学校友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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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苏州科技大学校友之家”授牌使用管理办法 

 

为更好地服务校友组织及校友，搭建展示宣传、资源共

享的平台，苏州科技大学校友联谊总会决定设立“苏州科技

大学校友之家”（以下简称“校友之家”）。为规范“校友之

家”的授牌和使用，树立“校友之家”的良好形象，特制定

本办法。 

第一条 设立和授牌条件 

1、加入苏州科技大学校友联谊总会的校友或组织。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苏州科技大学校友联谊总会章

程》及所在地校友组织的规章制度。 

3、具备为校友服务的场地空间等条件。 

4、 设有校友组织的地区或城市原则上设立不超过 1个。 

第二条 授牌程序 

1、申请者经所在地校友组织审核后上报校友联谊总会

秘书处； 

2、校友联谊总会秘书处核验； 

3、分管校领导审批； 

4、校友联谊总会秘书处安排授牌事宜。 

第三条 运营及管理 

1、“校友之家”的运营和日常管理由申请者负责，学校

不参与。 

2、负责审核的所在地校友组织须定期对其进行考核，

考核办法由所在地校友组织制定。 

3、“校友之家”为校友开展活动提供的服务不以赢利为



 

目的。 

4、“校友之家”获得授牌后，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

校友组织各项规章制度；不得有对母校及校友组织造成不良

影响等行为；如有违反上述情况将取消授牌，造成的一切后

果由申请者自行负责。 

5、获得“校友之家”授牌的申请者，视同知悉并认同

本管理办法。 

第四条 授牌内容 

1、“校友之家”牌匾的内容为“苏州科技大学校友之家”

（附样式图）。 

2、牌匾由校友联谊总会秘书处根据学校视觉规范物料

文件的要求设计制作。 

第五条 本办法由苏州科技大学校友联谊总会秘书处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